
                   審     判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威廷
上列被告因110 年國模訴字1 號殺人未遂一案，於中華民國110 
年11月18日下午2 時00分，在本院刑事第二法庭公開審判，出席
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  官  許乃文
          法  官  劉芝毓　
          法　官  游欣怡
          國民法官  編號1號至6號
          備位國民法官  編號1號、2號
          書記官　吳蔚宸
          通　譯　黃大城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下：
          檢察官  黃明正
          檢察官  劉憲英
          檢察官  吳志成
          辯護人  高大凱律師
          辯護人  林志嵩律師
          辯護人  陳馨強律師
餘詳報到單所載。
被告到庭身體未受拘束。
書記官朗讀案由。
審判長問被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被告答
    許威廷　　男　民國90年10月17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00000001號　
              住宜蘭縣宜蘭市國民街32號
審判長
    請檢察官陳述起訴事實及所犯法條。
檢察官陳述起訴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一、犯罪事實：
    許威廷與鍾舒蔓是佛光大學就讀一年級的同班同學，兩人相
    識約三個月，許威廷因愛慕鍾舒蔓卻遭鍾舒蔓刻意疏遠，又
    聽信傳聞鍾舒蔓曾向他人說其壞話，感覺受辱，在得知鍾舒
    蔓晚間外出打工返校時間約23時許後，基於殺人的故意，於
    民國109 年12月13日18時42分許，先前往宜蘭縣礁溪鄉模擬
    路上的「模擬文具行」購置水果刀2 支、童軍繩1 條、塑膠
    手套1 個、輕便雨衣1 件、皮手套1 隻、扳手1 支等物品，
    將其中1 隻折疊水果刀拆封後放入褲子口袋中，於同一天22
    時許在佛光大學校園徘徊等候鍾舒蔓，後來於同一天23時30
    分許，許威廷在宜蘭縣礁溪鄉林尾路上佛光大學門口旁發現
    鍾舒蔓正要走入佛光大學門口，便將口袋內折疊水果刀取出
    後打開握在手中，尾隨鍾舒蔓自佛光大學門口步入校園內，
    在佛光大學雲慧樓前方，先從後方環抱鍾舒蔓腹部來控制鍾
    舒蔓身體，因為鍾舒蔓放聲尖叫，許威廷馬上以左手撝住鍾
    舒蔓嘴巴，想要持刀刺殺鍾舒蔓喉嚨部位，但因為被鍾舒蔓
    用力咬住左手感覺疼痛而鬆手，其所持水果刀只劃過鍾舒蔓
    嘴角，導致鍾舒蔓受有右嘴角撕裂傷（長約1 公分），之後
    許威廷繼績朝鍾舒蔓頭部持刀刺殺二下及徒手敲打數下，但
    因鍾舒蔓蹲下並以雙手護住頭部抵擋，導致鍾舒蔓受有右前
    額撕裂傷（長約2 至3 公分）、左前臂撕裂傷（長約4 公分
    、寬約1 公分，深到可見肌肉組織及遭截斷的肌束）的傷勢
    。後來許威廷因為鍾舒蔓不斷放聲尖叫，且正好有路過聽到
    鍾舒蔓尖叫而前來察看之張彥文，於是持刀往佛光大學男生
    宿舍方向逃逸而未成功殺害鍾舒蔓。之後鍾舒蔓便奔跑返回
    女生宿舍，經女生宿舍人員發現並送醫報警，且經過佛光大



    學教官林建銘查看監視器畫面後，才逐步得知前述經過。
二、起訴法條：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
審判長先對被告告知：
一、犯罪之嫌疑詳如補充理由書所載。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另
告知依被告答辯要旨，被告所為可能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嫌。
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審判長問
    是否瞭解所告知之權利？
被告答
    瞭解。
審判長問
    本院就刑事訴訟法第 41 條第1項第1款（對於受訊問人之訊
    問及其陳述）及第 2款（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如未具結者，
    其事由）等事項，於認為適當時，將僅於審判筆錄記載其要
    旨，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同意。
被告答
    同意。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
    以下進行開審陳述。請檢察官、辯護人在陳述時，依照國民
    法官法第70條規定，集中於讓國民法官法庭迅速掌握雙方主
    張的待證事實，並說明各自聲請調查證據的範圍、次序及方
    法，以及所主張待證事實與證據的關連性等事項即可，請不
    要在此時，就證據內容為解說，或就對方於準備程序的主張
    預為回擊而進行實質辯論，也請不要使用未經準備程序許可
    使用的證據資料。
審判長諭請檢察官為開審陳述。
檢察官劉憲英起稱
    本件犯罪事實主要是男學生在校園內刺殺同班女同學。被告
    與辯護人不爭執於109 年12月13日去模擬文具行買了水果刀
    、童軍繩、塑膠手套、輕便雨衣、皮手套、扳手等物品，也
    有承認在同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佛光大學門口遇見鍾舒蔓，
    以拳頭毆打鍾舒蔓，還拿了水果刀刺了鍾舒蔓，造成鍾舒蔓
    受有右嘴角撕裂傷、右前額撕裂傷、左前臂撕裂傷的傷害，
    這部分除了被告自己承認外，我們也不會僅因被告自白就做
    有罪認定，我們等下也會提出相關的供述、書證及扣案的刀
    子佐證，這部分是被告已承認，所以等下的審理程序不是檢
    方調查的重點。
    主要要考慮的是，被告為什麼要這麼做？被告這麼做的原因
    是基於殺人的犯意，或者純粹只是想要傷害他的同學？對此
    ，檢方主張被告是基於殺人的犯意，且在下手之後雖未造成
    鍾舒蔓死亡的結果，但我們主張被告的行為沒有繼續殺害行
    為是因為外在狀況的事實導致他不得不放棄（障礙未遂），
    而不是基於被告自己的意志而中止（中止未遂）。
    基於我們主張的這點，就此爭執事項的調查，我們等下會傳
    訊證人鍾舒蔓、林建銘、張彥文來瞭解全部的犯罪事實。詰
    問完三位證人後，我們也會提出證明被告出於殺人犯意的相
    關書證，包含被害人還有被告的受傷資料，以及警方拘提被
    告不久後將被告帶往現場模擬勘驗當時情形的錄影器畫面，



    來證明被告是以殺人故意來從事本件的犯罪行為。以上是我
    們在審理中希望調查的重點，請各位法官在調查事實及雙方
    主張各項證據時，來就此考量被告是否基於殺人故意從事犯
    行，及本件被告所犯確實是殺人未遂，以上是我們的開審陳
    述。
審判長諭請辯護人為開審陳述。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起稱：
    本件辯護人開審陳述如下：本案檢察官指控被告具有殺人犯
    意，著手實行了殺人的行為，但沒有完成殺人的結果，所以
    本件構成殺人未遂罪。不過被告否認有殺人的犯意，僅坦承
    有傷害的犯意。以上是辯護人所列的第一個疑點，被告有無
    殺人犯意？因為只要被告沒有殺人犯意，殺人未遂的指控就
    無從成立。第二個疑點是，假設被告真的構成殺人未遂罪，
    被告有無刑法第27條1 項中止未遂的適用，由於這是一個有
    利被告的事項，所以辯護人將它列為爭點二。
    就疑點一，被告有無殺人犯意的部分，辯護人想要建立的事
    實是，被告許威廷在本案中做了哪些行為？被告是怎麼做的
    ？被告說了什麼？而鍾舒蔓受了什麼傷？受傷程度如何？被
    告許威廷是因為什麼原因做的，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了建立
    這些事實，辯護人要調查以下的證據：證人林建銘先前的供
    述，因林建銘在案發後有對被告做過詢問；其次勘驗本件被
    告使用的水果刀，使各位法官有基礎的認知，知道被告許威
    廷是怎麼進行犯案過程；接下來我們調查鍾舒蔓的病歷及救
    醫摘要回覆單，就此可以看出鍾舒蔓的受傷程度。其次我們
    調查本案最重要的兩個見聞者，即被告與被害人先前的供述
    ，請他們到法庭來接受詰問與詢問。
    就疑點二，假設本件被告真的構成殺人未遂罪，有無中止未
    遂規定的適用？我們要建立的事實是，被告基於何種原因而
    中止他的行為？是因為受到他人的阻礙還是出於自己的意思
    ，而中止行為？就此我們會調查證人張彥文的供述並請其到
    法庭接受詰問，證人張彥文是在本案發生中路過現場的一個
    證人，所以調查他可以知道被告是怎麼中止的。當然更重要
    的是，被害人及被告先前的供述及請被害人與被告到法庭接
    受詰問及詢問。綜合以上，本件辯護人的舉證策略不僅在呈
    現被告許威廷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我們還要探問的是，許
    威廷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這樣說？相信這對於各位法
    官是富有挑戰性的任務，也對各位法官的智慧有信心。以上
    是辯護人的開審陳述。
審判長問
    關於本案爭點及審理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之意
    見，是否如準備程序所述？
檢察官均答
    是。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同前所述。
審判長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及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
方法如下：
甲、爭點整理結果
壹、不爭執部分：
    一、被告於109 年12月13日18時42分許，於「模擬文具行」
        購置水果刀2 支、童軍繩1 條、塑膠手套1 雙、輕便雨
        衣1 件、皮手套1 雙、扳手1 支等物品。
    二、被告於109 年12月13日23時30分許，於宜蘭縣礁溪鄉林
        尾路上佛光大學門口遇到鍾舒蔓，隨後於佛光大學雲慧
        樓前方以拳頭毆打、持扣案水果刀割傷鍾舒蔓，造成鍾
        舒蔓受有右嘴角撕裂傷、右前額撕裂傷（長約2 至3 公



        分）及左前臂撕裂傷（長約4 公分、寬約1 公分，深到
        可見肌肉組織及遭截斷的肌束）的傷勢。
貳、重要爭執部分：
    一、被告有無殺人犯意？
    二、如被告成立殺人未遂罪，有無刑法第27條第1項中止未
        遂規定之適用？

乙、審理時程：
  一110年11月18日（星期四）下午
   1.就不爭執事實的書證、物證調查與提出。
   2.檢察官、辯護人交互詰問證人鍾舒蔓、林建銘、張彥文。
     國民法官法庭補充訊問證人。
   3.爭執事實的書證及物證之出證。 
  二110年11月19日（星期五）上午
   1.檢察官、辯護人訊問被告。國民法官法庭補充訊問被告。
   2.科刑資料調查（含詰問證人鍾國昌）。
   3.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本案犯罪事實及適用法律部分進
     行辯論。
   4.告訴人鍾舒蔓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
   5.檢察官、被告、辯護人進行科刑辯論。
   6.被告最後陳述。
   7.終局評議。
   8.宣判。　　
審判長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開始提示不爭執事項之證據資料。
檢察官提示下列證據並說明待證事項，且於調查完畢後立即提出
於法院。
檢察官起稱：
    1.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
    2.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
    3. 統一發票1 張   
    4. 折疊水果刀照片6張。
    5. 折疊水果刀1把。
以上待證事項：被告於109 年12月13日18時42分許，於「模擬文
具行」購置水果刀2 支等物之事實。
    6. 學校監視器翻拍照片3 張。
    7. 學校監視器翻拍照片1張、扣案衣服照片1張。
以上待證事項：被告於109 年12月13日23時30分許，於宜蘭縣礁
溪鄉林尾路上佛光大學門口尾隨告訴人進入學校之事實。
    8. 證人即告訴人鍾舒蔓於110 年2 月20日偵查中之具結證
       述。
    9.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告訴人急診病歷。
   10. 告訴人急診就醫照片4 張。
   11.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109 年12月21日仁醫字10200608
   號
       函及被告受傷照片1 張。
   12. 證人即佛光大學學生張彥文於109 年12月24日警詢時之
       證述及110 年3 月3 日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14. 佛光大學男生宿舍刷卡紀錄、學校監視器翻拍照片2 張
   。
以上待證事項：被告於校園內持刀砍傷告訴人。



   1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 年3 月18日刑生字第11000
       13015號鑑定書。
以上待證事項：扣案折疊水果刀上有符合告訴人DNA血跡之事實
。
審判長問
    請檢察官提出證明不爭執事項之證據？
檢察官答
    庭呈不爭執證據資料如下：
    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
    二、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
    三、統一發票1張。
    四、折疊水果刀照片6張。
    五、折疊水果刀1把。
    六、學校監視器翻拍照片3 張被告於109 年12月13日23時30
        分許，於宜蘭縣礁溪鄉林尾路上佛光大學門口尾隨告訴
        人進入學校之事實。
    七、學校監視器翻拍照片1 張、扣案衣服照片1 張。
    八、證人即告訴人鍾舒蔓於110 年2 月20日偵查中之具結證
        述。
    九、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告訴人急診病歷。
    十、告訴人急診就醫照片4 張。
  十一、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109 年12月21日仁醫字第102006
        08號函及被告受傷照片1 張。
  十二、證人即佛光大學學生張彥文於109 年12月24日警詢時之
        證述及1 10年3 月3 日偵查中之具結證述。
  十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 年3 月18日刑生字第0300
        13015 號鑑定書扣案折疊水果刀上有符合告訴人DNA 血
        跡之事實。
  十四、佛光大學男生宿舍刷卡紀錄、學校監視器翻拍照片2 張
        。
審判長問　　
    辯護人就不爭執事項沒有要提出證據，對於檢察官提出不爭
    執事項之出證之證據資料，有無意見？（逐一提示）   
被告答
    扣案的水果刀是我買的，扣案物應該都是我的。其餘沒有意
    見。
辯護人陳馨強答
    有關黑色包包部分，被告犯案當時沒有揹那個包包。
辯護人均答
    其餘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
    以下就爭執事實進行調查程序。
【本件今日對證人交互詰問程序，由本院委外轉譯人員記錄，於
庭期結束後36小時內整理庭訊筆錄，並由本院書記官核對錄音及
紀錄內容，作成審判筆錄之附件】
●數位錄音●(14:33:40)
審判長諭知以下開始進行交互詰問，依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1項
規定，證人有數人者，應分別訊問之，除證人鍾舒蔓外，其餘證
人請暫先退庭，等候點呼再行入庭。　
請證人鍾舒蔓就證人席應訊。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年籍、住居所等項。
證人答
    鍾舒蔓  （年籍資料詳如附件）
審判長問證人
    與本案被告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關係？
    （告以要旨）
    一、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等。



    二、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
    三、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
        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
證人鍾舒蔓答
    無。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開始為主詰問。
檢察官吳志成問
    請和我們描述案發當時被害的情形？
證人鍾舒蔓答
    那天好像是晚上11點半左右，我就下班要回學校宿舍，剛從
    學校門口走進去沒有多久，就有一個人從我後面，衝過來抱
    住我，我嚇一大跳，我就大聲尖叫，結果他就把他的手塞進
    我的嘴巴，我就咬他的手，想要讓他放開我，之後他就開始
    攻擊我，攻擊我的頭，一直打一直打，我就蹲下來抱住我的
    頭，之後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就離開，
    我才慢慢站起來，剛好有一個學姊經過，她就問我需不需要
    幫忙，我就問她說「有沒有看到一個人跑過去，他大概長什
    麼樣子」，她說他身高大概180 公分左右，然後我就自己回
    宿舍，剛好遇到舍監阿姨，舍監阿姨就看到我臉全部都是血
    ，就把趕快幫我打電話叫救護車，送到楊大醫院治療。
檢察官劉憲英問
    當時你知道是誰攻擊你嗎？
辯護人異議，誘導。
辯護人撤回異議。
證人鍾舒蔓答
    我那時候沒有看到是誰，我是蹲下來之後，看到那個人穿涼
    鞋跟短褲，跟被告平常穿著很像，我才有懷疑是不是他。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講的被告是？
證人鍾舒蔓答 
    許威廷。
檢察官劉憲英問
    許威廷與你是何關係？
證人鍾舒蔓答 
    同系的同班同學。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知道許威廷喜歡你嗎？
證人鍾舒蔓答 
    我有聽其他朋友說他有在Facebook上面發文說他喜歡我。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知道之後呢？
證人鍾舒蔓答 
    我就有慢慢疏遠他。
檢察官劉憲英問
    為什麼要慢慢疏遠被告？
證人鍾舒蔓答
    不想讓他誤會。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有想過要接受被告嗎？
證人鍾舒蔓答
    沒有。
檢察官劉憲英問
    為何不接受？  
證人鍾舒蔓答 
    因為被告有口臭。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是因為這個關係，所以你沒有辦法接受被告？
證人鍾舒蔓答 
    對。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有把這件事跟你的同學或者好朋友講嗎？
證人鍾舒蔓答 
    我沒有跟其他人說。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除此之外，有與被告有其他的交流嗎？
證人鍾舒蔓答
    之前好像有一次實驗課的時候，我跟他用同一張桌子，那時
    候我在跟其他組員聊天的時候，可能聊天的內容有冒犯到他
    ，所以那天下課的時候，我就發現我的包包不見了，隔天許
    威廷的室友就有拿卡片給我說這是許威廷要跟我道歉的，我
    才知道原來這件事是他做的。
檢察官劉憲英問
    包包不見這件事你有和同學講嗎？
證人鍾舒蔓答 
    其他同學有跟我說。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在被攻擊時，知道攻擊你的人有無拿任何東西來攻擊你？
證人鍾舒蔓答
    我那時候沒有發現任何東西，我也沒有看到他的手。
檢察官劉憲英問
    當時他的手有摀住你的嘴巴嗎？
證人鍾舒蔓答 
    他把他的手塞進我的嘴。
檢察官劉憲英問
    除了感覺到手，你還有感覺到其他東西嗎？
證人鍾舒蔓答
    好像還有一個硬硬的東西，是有鐵的味道。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當時可以感覺到那是什麼東西嗎？
證人鍾舒蔓答
    那時候我不太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是去醫院的時候，醫生跟
    我說我的傷口是劃傷，他說應該是刀子形成的，所以我才知
    道原來那是刀子。
檢察官劉憲英問
    在你被攻擊的那段期間，你是不是一直在尖叫？
證人鍾舒蔓答 
    對，我從頭到尾都在尖叫。
檢察官劉憲英問
    為什麼你會想要尖叫？
證人鍾舒蔓答 
    因為我當時太害怕了，再加上他突然從後面抱住我，我不知
    道是什麼人，我就大聲尖叫想要引起其他人注意，看有沒有
    人可以來救我。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當時有覺得那個人是要對你做什麼嗎？
證人鍾舒蔓答
    一開始他抱住我的時候我不知道，但是後來他就一直打我的
    頭，我那時候覺得，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死在那邊。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那時候有這種想法，那當時許威廷摀住你的嘴，讓你感覺
    到好像有手伸進去你嘴巴的時候，你有無做出什麼反應？
證人鍾舒蔓答
    咬他的手，想要讓他放開。
檢察官劉憲英問



    咬得很用力嗎？
證人鍾舒蔓答
    嗯，因為一開始他被咬的時候也沒有鬆開的跡象，我就想說
    我再更大力的咬，看他會不會鬆開，大概咬了有一、兩分鐘
    的時間。
檢察官劉憲英問
    咬一、兩分鐘之後，你就沒有繼續咬了？
證人鍾舒蔓？
    他放開之後，我才沒有咬。
檢察官劉憲英問 
    後來你是否有蹲下來？
證人鍾舒蔓答 
    有，那時候他在打我頭，我就蹲下來，用手保護我的頭。
檢察官黃明正問
    當時你如何用手保護你的頭？
證人鍾舒蔓答
    用雙手保護我的頭。
檢察官黃明正問
    雙手是抱在頭上？
證人鍾舒蔓答
    對。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可以模擬當時的動作？
證人鍾舒蔓答 
    因為我現在的手還在做復健沒辦法動。
檢察官黃明正問
    所以你是兩隻手都放在頭上？
證人鍾舒蔓答
    對。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當時大叫，大叫是叫什麼？
證人鍾舒蔓答 
    我開始是尖叫，後來他在打我的頭的時候，我就說不要再打
    我了，我就一直這樣子。
檢察官黃明正問
    還有說什麼嗎？
證人鍾舒蔓答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出聲。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還有說什麼？
證人鍾舒蔓答 
    我沒有，就只有大叫而已。
檢察官黃明正問
    大叫是很大聲嗎？
證人鍾舒蔓答 
    應該是很大聲，就我盡可能的叫。
檢察官黃明正問
    那邊人多嗎？
證人鍾舒蔓答 
    當天因為已經很晚了，也沒有什麼學生在外面走。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但是你還是盡量叫，想要求救？
證人鍾舒蔓答 
    對。
檢察官劉憲英問
    當時你蹲下時，用手抱住頭的時候，你還有繼續咬許威廷的
    手嗎？
證人鍾舒蔓答



    沒有，那時候他已經放開了。
檢察官稱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辯護人開始為反詰問。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去年12月13日晚上11點半左右，當你走入佛光大學的門口，
    是否聽到背後有奇怪的腳步聲？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許威廷抱住你，你是否就開始尖叫？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在你尖叫後，許威廷把手伸入你的嘴巴，你是否就趁機咬他
    一口？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在你咬許威廷之後，許威廷開始打你？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許威廷打你的方式，是不是用拳頭毆打？
證人鍾舒蔓答
    我的感覺是拳頭。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許威廷打你的位置是不是在頭部，打你的頭？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許威廷是不是打了你十幾下？
證人鍾舒蔓答
    我不知道確切幾下，我只知道他一直打我。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我這樣聽下來，許威廷用拳頭毆打你的頭很多下，是否是當
    晚他第一次有攻擊行為，就在你咬他之後？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我可否說，去年12月13日晚上11點半，在你咬許威廷前，他
    並沒有打你，在你咬他之後，他用拳頭打你的頭部很多下，
    是否正確？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後來你蹲下來，你用手抱住你的頭部，你當時有抱住你的脖
    子嗎？
證人鍾舒蔓答
    我沒有印象。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你的手是抱在頭部的位置，是否正確？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後來去醫院就診時，你的頸部並沒有傷，是否正確？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去醫院急診時，醫師沒有開病危通知給你的家屬？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在急診過程中，你也沒有出現休克現象？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案發後三天，你到警察局去做的筆錄，你當時提告許威廷的
    罪名是什麼？
證人鍾舒蔓答
    那時候第一次筆錄是傷害。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在你第一次做筆錄提告許威廷的罪名是傷害罪，並不是殺人
    罪，是否正確？
證人鍾舒蔓答
    對。
辯護人稱反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檢察官開始為覆主詰問。
檢察官劉憲英問
    後來有對被告許威廷提告殺人？
證人鍾舒蔓答
    對，後來就有。
檢察官問
    為什麼你會改變，從傷害罪到殺人罪？
證人鍾舒蔓答 
    因為我覺得在我咬他之後他攻擊我，但是他打了很久，而且
    我叫他不要打了，他還是一直打我，我覺得他已經想置於我
    於死地了，所以我就覺得這應該算殺人。
檢察官稱覆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問有無覆反詰問。
辯護人均稱無覆反詰問。
審判長諭交互詰問完畢。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無請求釋疑事項？或補充詢問證
    人？
國民法官6 號問
    他環抱你的當下，你就知道是在庭的被告從後面抱你，就知
    道他的身分嗎？
證人鍾舒蔓答  
    不知道，是事後。
審判長問
    你何時才知道攻擊你的人是被告許威廷？
證人鍾舒蔓答
    當時蹲下來抱住頭的時候有看到他穿涼鞋跟短褲，跟平常許
    威廷的穿著很像，所以我才懷疑是他，但也沒有很確定是他
    。
審判長問
    你蹲下來抱頭時，被告還有無再繼續攻擊你？
證人鍾舒蔓答
    有，還是一直打。
審判長問
    打你的哪邊？
證人鍾舒蔓答
    頭部。
審判長問
    被告為何會停止攻擊你？當時有發生什麼事嗎？
證人鍾舒蔓答



    那時候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他才離開。
審判長問
    被告離開後，有其他人去找你嗎？
證人鍾舒蔓答
    他離開之後，我站起來，剛好有一個學姊經過。
審判長問
    你與被告當同班同學3 個月，除了檢察官剛問你的被告在臉
    書上有寫說喜歡你，以及有一次在實驗時發生的爭執外，有
    無其他爭執？
證人鍾舒蔓答
    沒有。
審判長問
    你有無曾經與被告單獨出遊過？
證人鍾舒蔓答
    沒有。
審判長問
    被告有無曾經寫信或用其他方式聯絡，邀約你出遊？
證人鍾舒蔓答
    沒有，我們平常沒有什麼互動。
審判長問
    從被告停止攻擊你然後離開，到張彥文問你發生何事，這中
    間大約多久時間？
證人鍾舒蔓答
    我好像站起來，就剛好看到學姊經過。
審判長問
    所以時間很短暫？
證人鍾舒蔓答
    對，很短。
審判長問
    你的右嘴角、右前額有撕裂傷，整個過程是在哪個階段造成
    的？ 
證人鍾舒蔓答
    應該是在我蹲下來的時候，然後他攻擊我的頭，應該是在那
    時候劃傷的。
審判長問
    左前臂有較大撕裂傷，是在何時造成？
證人鍾舒蔓答
    應該是我手舉起來要保護我的頭的時候，他可能從上面這樣
    子劃到。
審判長問
    對證人鍾舒蔓之證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許威廷答
    她怎麼講我都沒有意見，這件事情我確實有對她造成傷害，
    到現在也快一年了，我其實也覺得很後悔。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當時可能真的太生氣了，她先前從同學轉述我臉書上有
    看到我對她有這個感覺的訊息，然後她剛才是說她沒有跟其
    他人講，但我有從同學及學長那聽到她有在背地裡說我壞話
    ，我那時候就太生氣了，我很想好好跟她講話，我希望她可
    以用正眼看我跟我講話，所以我那天跟在她後面，我看到她
    就去抱住她，原本買刀子只是想嚇她，讓她可以好好跟我說
    話，就是因為她咬住我，所以我也痛、也緊張，兩個人在掙
    扎時造成她一些傷勢，她受傷的情形都是我造成的，這我也
    講過，因為檢察官說我想殺她，是沒有，我其實從頭到尾就
    只是好好想要跟她講話，想要跟她面對面說話，沒有想要殺
    她，而且以她受的傷勢，我如果是真的拿刀要刺十幾下，也
    不會有現在的情形，我當時手上是有拿刀沒錯，但我等於是
    用拳頭打她，因為我也痛所以才這樣。對於她講的我是都沒
    意見，當時是真的很生氣，但我現在真心也覺得後悔。



檢察官劉憲英答
    對證人所述沒有意見。但因為剛才被告有一些說法，請求庭
    上詢問證人，在被害人不斷尖叫的時候，被告有無跟她講說
    「你不要叫」、「請你冷靜下來」之類或是說一些其他的話
    。
審判長諭知：證人方才已經說被告當時並沒有講任何話。
辯護人高大凱答
    證人證述可以證明，被告即便手上有刀，但還是用拳頭毆打
    被害人鍾舒蔓的頭部，先用這個方式，可見他始終不想殺人
    。第二個是，即便鍾舒蔓又是尖叫「不要打人」，又是咬著
    被告的手，被告一樣用拳頭攻擊她，可見這些原因都不妨礙
    被告繼續攻擊行為，也就是說，被告是自己的意思停止攻擊
    ，與鍾舒蔓尖叫、咬他均無關。
審判長諭知證人鍾舒蔓請回。
點呼證人林建銘就證人席應訊。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年籍、住居所等項。
證人答
    林建銘  （年籍資料詳如附件）
審判長問證人
    與本案被告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關係？
    （告以要旨）
    一、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等。
    二、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
    三、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
        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
證人林建銘答
    無。
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開始為主詰問。
檢察官黃明正問
    請問證人職業？
證人林建銘答
    我是佛光大學的約聘輔導員，做的工作其實就是教官。
檢察官黃明正問
    在佛光大學任職教官多久？
證人林建銘答
    十年。
檢察官黃明正問
    本案前是否認識被告？
證人林建銘答
    不認識。
檢察官黃明正問
    與被告有無過節？
證人林建銘答
    沒有過節。
檢察官黃明正問
    本件一開始你是如何知道案發事實？誰通知你？
證人林建銘答
    那天晚上大概11點半左右，女生宿舍的管理員打電話給我說
    「教官出事」，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有一個女同學滿臉是傷
    ，我就趕快跟他確認說「她現在意識還清醒嗎」，他說「清
    醒」，我請他趕快打119 叫救護車，也順便詢問說救護車會
    送哪邊，他說送陽大，就跟著到陽大去了解。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有到陽大去看被害人鍾舒蔓？
證人林建銘答
    有。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到陽大有無與被害人鍾舒蔓講到話？
證人林建銘答
    有。
檢察官黃明正問
    被害人鍾舒蔓跟你講了什麼？
證人林建銘答
    我到了陽大，其實那時候在急診室外面就有兩個警察在現場
    ，我們在外面稍微等一下，一會兒醫師出來，我們就趁這個
    空隙跟警察一起進去看鍾舒蔓同學，我們當然很關心說是誰
    傷害她，她說她不確定，但是很像是她同學許威廷。
檢察官黃明正問
    所以當時你才第一次聽到「許威廷」三個字？
證人林建銘答
    是。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知道許威廷有可能涉案之後，你做了哪些動作？
證人林建銘答
    我就打電話回學校，請值班的管理員將當天晚上的監視錄影
    畫面調出來，一會他也回報給我，大概23時46分左右的時間
    ，許威廷有進來，大概53分的時候有出去，到56分又進來。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說的進來又出去是男生宿舍？
證人林建銘答
    是。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在偵查中有提到張同學？
證人林建銘答
    是。
檢察官黃明正問
    什麼原因讓你提到張同學？
證人林建銘答
    因為我們在跟管理員聯絡的時候，管理員告訴我說當場有一
    個張彥文同學有在現場目擊，也給我她的電話，我就電話撥
    給張同學，了解一下她看到的狀況。
檢察官黃明正問
    張同學是張彥文？
證人林建銘答
    是。 
檢察官黃明正問
    張彥文說了什麼？
證人林建銘答
    她告訴我說，她當時做完研究結束要出去牽車，就聽到有女
    生的尖叫聲，一下子她就看到有一個男同學從她旁邊走過去
    ，她就往前去看那個女同學怎麼了，她有看到女同學好像滿
    臉都是血。
檢察官黃明正問
    張彥文有提到該名男子的特徵、穿著或者離開方向？
證人林建銘答
    有，她當時是說跟他擦肩而過，那個同學穿深色的外套、白
    色短褲，還有拖鞋或是涼鞋，他是往宿舍的方向。
檢察官黃明正問
    因此你才想調男生宿舍的監視錄影帶？
證人林建銘答
    對。
檢察官黃明正問
    回到學校後，你在哪裡找到被告許威廷？
證人林建銘答



    回學校之後，我就先把錄影帶看一遍，接著我就跟管理員上
    許威廷的寢室，我就發現他翻來覆去睡不著，因為他睡下鋪
    ，寢室還有其他同學，我就輕輕地拍他的肩膀，他就看了我
    ，我就說「教官有事找你」，我們就到樓下管理室那邊談話
    。
檢察官黃明正問
    被告當時精神狀況如何？
證人林建銘答
    感覺有些不安。
檢察官黃明正問
    感覺有沒有吸毒？
證人林建銘答
    這看不出來。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一開始問被告，你也是猜測他可能犯案，後來怎麼確定是
    被告？
證人林建銘答
    我有跟他談，我說「你知不知道女生宿舍發生事情」，他跟
    我說「不知道」，我說「女生宿舍有發生一個傷人的事件，
    你知道這麼晚教官找你就是跟你確認有關的事，你要不要誠
    實跟教官講，你交待一下你晚上的行程」，他有說6 、7 點
    的時候離開學校，到羅東要學劍道，他11點多回來，就在校
    園繞一下，然後他就進寢室，他說不一會兒他又出寢室打電
    話給他媽媽，打完就回去，我就問他說「你這麼晚打給媽媽
    做什麼」，他說「沒有阿」，我說「這件事情你一定要跟教
    官講實話，因為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他才說他沒有打電話
    給他媽媽，大概是這樣。
檢察官黃明正問
    被告有講犯案的經過嗎？
證人林建銘答
    有，後來就問他「你當時是怎麼傷害這個同學」，他說他只
    想找一個落單的女子，證明他有殺人的能力，我說「那你怎
    麼殺她」，他說「我就跑到後面去，左手摀著她臉或嘴巴，
    右手就拿著刀刺她喉嚨」，也沒有說想要讓她一刀斃命，反
    正就是這個意思，刺她喉嚨。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剛剛有講到「他想證明他有殺人的能力，想要拿刀刺她喉
    嚨」，這確定是他親口講的？
證人林建銘答
    確定。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當時有無誘導他往這方向去說，還是讓他自己回答？
證人林建銘答
    我讓他回答。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在問他的時候，他有反抗或者是配合？
證人林建銘答
    很配合，除了一開始就是說打電話給媽媽，我認為那是騙人
    的之外。
檢察官黃明正問
    被告有無告訴你，他當天案發前買了哪些東西？
證人林建銘答
    有，我就問「那你犯案工具哪裡來的」，這時候我就請他帶
    我到他寢室，他寢室裡面有一個包包，包包裡面夾鏈袋，夾
    鏈袋裡面有看到折疊的水果刀，我還看到另外一把水果刀跟
    板手。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同時有看到那些東西？



證人林建銘答
    對，因為都放包包裡面。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有無問被告為何要買這些東西？
證人林建銘答
    我不太確定，但是後來我似乎有聽到說，他就是想證明他有
    殺人能力。
檢察官黃明正問
    被告說他買這些東西，是想證明他有殺人能力？
證人林建銘答
    對。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後來如何發現他有在臉書上有瀏覽「快樂殺人100 篇」的
    網頁？
證人林建銘答
    這個是事情發生之後，他們系上的老師提供給我的。
檢察官黃明正問
    不是你自己找的？
證人林建銘答
    不是。
檢察官黃明正問
    系上老師為什麼會看到這個網頁？
證人林建銘答
    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大概系上大家就知道，有些老師他們
    就會比較積極的去了解，看能不能找到同學的一些相關狀況
    。
檢察官黃明正問
    後來被告是在哪裡將水果刀交給你？
證人林建銘答
    就在他寢室。
檢察官黃明正問 
    後來你把水果刀交給誰？
證人林建銘答
    交給警察。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是原封不動包括塑膠袋交給警方？
證人林建銘答
    是，因為他當初就放在夾鏈袋裡面。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方才提到你有去醫院看被害人鍾舒蔓的情形，你到醫院之
    後，你有無跟醫院瞭解被害人鍾舒蔓的傷是如何造成的？
證人林建銘答
    有，當時醫師初步做完處置之後出來，我們跟兩個警察進去
    ，那個醫師有說是被器械所傷。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方才提到後來你回去宿舍找到被告，有問他為何要這麼做
    ，他有跟你說一些話，而且有提到要讓女生一刀斃命，是否
    如此？
證人林建銘答
    好像有這麼說。
檢察官劉憲英問
    有無接著繼續問被告為何沒讓那個女生斃命？
證人林建銘答
    有，因為他說那時候當他把手摀著鍾舒蔓的時候，鍾舒蔓就
    趁勢咬他的手指，那時候就是雙方拉扯，徐威廷就用手去打
    她的頭，可能那時候她就掙扎蹲下，我聽到的情況大概就是
    這樣。
檢察官稱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辯護人開始為反詰問。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案發當天你有問被告，他有跟你提到買了扳手、水果刀等物
    ，那些東西是否放在包包裡面？
證人林建銘答
    對，我上去看的時候都在包包裡面。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被告跟你說他在攻擊鍾舒蔓的時候，那些東西是在哪裡？
證人林建銘答
    他只帶一把折疊水果刀去攻擊，我並沒有問他說當時其他的
    刀械放哪裡。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可是你在前面好像說是放在學校中庭的包包裡？
證人林建銘答 
    對，那是後來有聊到說「那你買完以後你先放哪裡」。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所以被告在攻擊鍾舒蔓時，其實其他的手套、板手這些都在
    包包裡，但是包包沒有在身上？
證人林建銘答
    對。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在跟被告詢問的過程中時，有無感覺被告想要為自己脫罪
    ，或是他是侃侃而談？
證人林建銘答
    基本上我是覺得他侃侃而談，只有一開始有防備。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被告當下有說他認識這位被害人鍾舒蔓嗎？
證人林建銘答 
    這個我就覺得很好奇，因為我在第一時間問他說，你說「你
    要找落單女子，為什麼你傷害的人是你的同學鍾舒蔓」，結
    果他居然「啊」了一聲，我也覺得很驚訝，好像他不知道那
    是誰一樣。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是事後才知道被害人就是被告的同班同學？
證人林建銘答 
    是，事後才知道。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有無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被告好像刻意要隱瞞這件事情？
證人林建銘答
    這個我沒有辦法猜測。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有懷疑過被告跟你講這些東西都是事實嗎？
證人林建銘答 
    有一點懷疑。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有去調監視器畫面？
證人林建銘答 
    有。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有案發當場的監視器畫面嗎？
證人林建銘答 
    第一現場沒有攝影機。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所以只有看到校門口的監視器畫面？
證人林建銘答
    對，就是提供給警方那些。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沒有親眼看到被告行兇？



證人林建銘答
    我當然沒有親眼看到。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監視器畫面也無法證明被告當時的行凶狀況？
證人林建銘答 
    沒有，有我們都會提供給警方。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有無覺得被告可能是因為怕他與被害人的情愫關係，所以
    刻意跟你說他想要隨機殺人找一個落單女子下手？
證人林建銘答 
    這是幾天後的事，幾天後系上都在傳這件事情。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還會覺得被告真的是想要找落單女子下手嗎？
證人林建銘答 
    其實當時是有一些半信半疑，我不是說第一時間我問他為什
    麼要傷害她，他「啊」了一聲，這時候我就覺得怪，既然是
    你同學，你怎麼會好像很驚訝呢。
辯護人稱反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檢察官開始為覆主詰問。
檢察官均稱沒有問題詰問。
審判長諭知交互詰問完畢。
審判長訊問證人林建銘。
審判長問
    你剛才有提到「快樂殺人」的網頁，這是老師提供給你的？
證人林建銘答
    是。
審判長問
    你知道這是被告犯案前還是犯案後所瀏覽的網頁？
證人林建銘答 
    他是事後密他班上的一個同學，然後把這個連結傳給那個同
    學，所以是犯案後。
審判長問
    你說被告犯案後給他同學一個連結的網頁？
證人林建銘答 
    對。
審判長問
    被告當時與你談話過程中，有無說是因為被害人咬他的手，
    被害人蹲下來，所以他才沒有成功殺害？
證人林建銘答
    有說，應該說那個時間發生的很短，當然在過程中雙方都有
    些拉扯，所以當許威廷要攻擊鍾舒蔓時，鍾舒蔓自然有些反
    抗。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無請求釋疑事項？或補充詢問證
    人？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均答
    無。
審判長問
    對證人林建銘之證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請證人林建銘可先行離庭。
審判長諭知暫休庭，今日下午3 時30分續行審理。●數位錄音●
(15:18:37)



審判長諭知復庭。
點呼證人張彥文就證人席應訊。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年齡、住居所等項。
證人答
    張彥文 （年籍資料詳如附件）

審判長問證人張彥文
    與本案被告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關係？
    （告以要旨）
    一、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等。
    二、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
    三、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
        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    
證人張彥文答
    沒有。
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辯護人開始為主詰問。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109年12月13日晚上11時30分左右，當時你人在佛光大學何
    處？在做些什麼？
證人張彥文答
    我當時剛跟同學要約，我要離開學校，準備往校門口的方向
    走。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你
    你當時有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
證人張彥文答
    我記得在11點多很晚的時候，我先聽到很像有人在尖叫的聲
    音，我一開始在想是不是有大學生在玩，後來我再仔細聽，
    發現很像女生叫的很淒厲的聲音，我就覺得有點緊張，因為
    尖叫聲很大，我就想說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當時你聽到尖叫聲以後有何反應或舉動？
證人張彥文答
    因為那個聲音聽了讓我覺得很毛骨悚然，我就想說是不是發
    生什麼事，我就想說我要趕快往前去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你朝聲音的方向走，你看到什麼？
證人張彥文答
    我走過去時，就看到一個男生從我左手邊擦肩而過，我們有
    對看一眼，但是我不確定他那時候在幹嘛，他就是很快的跑
    過去，我看完他一眼之後就繼續往前走，我就遇到一個女生
    ，那女生當時滿臉都是血，所以我就趕快問她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可怕，她就一直問我剛剛有沒有看到有
    一個人、有個男生跑過去，就問我那個男生的特徵。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你說你看到這個男生跟你擦身而過，所以你往前走的時候，
    他也是繼續往你的方向走？
證人張彥文
    對，他是從我左手邊這樣跑過去的，他等於是往學校裡面，
    因為我是要往校門口。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你看到這個男生，之後你又看到被害人，這樣的距離多遠？
證人張彥文答
    因為我當時很緊張，沒有特別確定是多遠的距離，當時又晚
    上很暗，但我記得我聽到聲音趕快跑過去這個過程應該很短
    ，不到1分鐘。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這個男的與你擦身而過，到你看到受傷的女同學，距離大概
    多遠？
證人張彥文答 
    我真的不知道有多遠，不會很遠。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如果沒有要用公尺來訂多遠的話，比如說你現在坐的距離，
    是到審判長的距離，還是更遠還是更近？
證人張彥文答      
    大概到審判長的距離，應該再遠一點點，就是我可以看到人
    影，但不是很清楚，因為又是晚上。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你看到這個男的以後，同一個時間這個女生你沒有看到，你
    是隔一段距離或時間後才看到這個女生？
證人張彥文答 
    對，可是時間都很近，沒有很遠。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你看到這個男生時，他正要離開，在離開當中？
證人張彥文答 
    因為我沒有實際看到他們之間發生過什麼事情，我看到的就
    是他跑過去，至於他那個當下在幹嘛我不確定。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你看到男同學與你擦身而過，所以你到達現場的時候，這個
    男生是正要離開現場，還是已經離開現場，還是他看到你之
    後才離開現場？
證人張彥文答 
    你的現場指的是？
辯護人林志嵩律師問
    現場指的是這個女同學。
證人張彥文答
    可是距離都很近，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怎麼回答。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當你看到與你擦身而過的男同學時候，你有看到女同學嗎？
證人張彥文答
    沒有。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所以你說有看到這個男同學的事情，就是他離開的狀況？
證人張彥文答
     對。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與他擦身而過的當下，除看到離開的他之外，還有看到什麼
    ？
證人張彥文答
    其他部分都沒有看到。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所以你是看到男同學之後，又再走了一段路，才看到這個女
    同學？
證人張彥文答
    應該也沒有幾步，反正就是很快，也沒有幾秒我就看到女同
    學。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所以看到男同學的當下，如方才所述，是沒有看到女同學？
證人張彥文答
    對，因為那時候很暗，我也沒注意這麼多，因為有一個人跟
    我擦肩而過，我當然就是先看這個人，我先看他一眼我才往
    前看。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往前有走路嗎？還是定格？



證人張彥文答
    有，可是走沒有幾步，我覺得沒有幾步，我就看到那個女同
    學。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你剛才說是在遠處的一個像人影？
證人張彥文答
    沒有，我是說我聽到尖叫聲的時候感覺有人影，但是那個人
    影是誰我沒辦法確定，反正那個男的先跟我擦肩而過，我再
    走過去，才看到那個女同學。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問
    所以你說人影有可能是許威廷？
證人張彥文答
    對，就是我沒有辦法確定是誰。
辯護人稱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檢察官開始為反詰問。
檢察官劉憲英問
    你當天晚上穿什麼鞋子？
證人張彥文答 
    我自己當天晚上穿一般的球鞋。
檢察官問
    你走路鞋子是否會發出聲音？
證人張彥文答 
    應該是不會，我鞋沒有很重，我腳步應該是蠻輕的。
檢察官問
    你當時與那個男子擦身而過時，有無注意到男生的神情？
證人張彥文答 
    我們對看一眼後，他的表情讓我覺得很慌張，我也不知道他
    要幹嘛，然後就跑走這樣子。
檢察官問
    你看到他時，他有無跟你說前面有個人受傷可能要趕快去處
    理之類的話？
證人張彥文答
    沒有，我們完全沒有對談，他什麼話都沒說就跑走了。
檢察官黃明正問
    你方稱看到被害人滿臉都是血，是距離多遠時看到被害人滿
    臉都是血？
證人張彥文答
    因為天色比較昏暗，等於是我已經遇到她了，我就看到她滿
    臉都是血，就趕快問她說她怎麼了。
檢察官黃明正問
    請描述大概多遠，一公尺、兩公尺，才發現她滿臉是血？
證人張彥文答
    因為我對距離沒什麼概念，差不多我到你的距離，反正我可
    以看到她的臉的時候，我就可以看到都是血。
檢察官黃明正問
    所以距離大概兩公尺？
證人張彥文答 
    如果你覺得這樣是就是。
檢察官吳志成問
    你當時聽到幾聲的尖叫聲？
證人張彥文答 
    一開始不是很清楚，但是後面聽到尖叫聲，她就「啊啊啊啊
    」了好幾聲，我也不確定有幾聲，聽了我心裡很慌亂，我就
    趕快往前去看。
檢察官吳志成問
    在三更半夜晚上11點多聽到女生尖叫聲，可否請你模擬當天
    聽到的聲音，將其原音重現？
證人張彥文答 



    因為一開始我不確定，那個聲音真的比較遠，後來我聽到「
    啊～啊～，你在幹什麼？啊～」，大概是這樣。
檢察官吳志成問
    當時的音量可否原音重現？
證人張彥文答
    當時的音量我沒有辦法確定，因為那個距離。但是我確定就
    是大概到審判長這個距離，我就聽得到那個聲音。我肺活量
    沒那麼好。
檢察官吳志成問
    你會否感到很恐怖？
證人張彥文答 
    會，當初我覺得毛骨悚然，因為當時晚上在校園，又沒有其
    他人，聽到那樣子的尖叫聲其實會很害怕。
檢察官稱反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辯護人開始為覆主詰問。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在去年12月13日晚上11點多，當你聽到一個女生淒厲的尖叫
    聲後，除了往她的方向跑過去，還有做什麼事情嗎？
證人張彥文答
    你是說我遇到她之前嗎？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對，除了跑過去，你有無對著她的方向大吼說「我來救你了
    」？
證人張彥文答
    沒有，因為那時候我還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問 
    你就是跑過去而已？
證人張彥文答 
    對。
辯護人稱覆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檢察官開始為覆反詰問。
檢察官稱沒有問題詰問。
審判長諭交互詰問完畢。
審判長訊問證人張彥文。
審判長問證人
    你發現該名女生的地點，現場有無路燈？
證人張彥文答
    那邊都比較暗，我記得間距一段的距離才有一兩盞路燈，是
    大概看的到，可是不會很清楚。
審判長問
    你看到該名女生的時候，她是坐在地上、躺在地上還是站著
    ？
證人張彥文答
    我當時看她是站著的，然後臉上有血，我遇到她，她問我剛
    剛有沒有看到什麼人跑出去、那個人的特徵是什麼。
審判長問
    你剛才有提到有一位男生有與你擦身而過，那位男生身上有
    帶什麼東西或背背包嗎？
證人張彥文答 
    我沒有注意到，因為我那時候主要跟他對看，我是注意到他
    的眼神，所以我沒有特別注意看他有沒有背東西，我只大概
    記得他的穿著，就是一個外套、應該是白色的運動短褲，然
    後好像穿著不知道是拖鞋還是涼鞋，大概是這樣的裝扮，但
    有沒有背東西我沒有印象。
審判長問
    你方稱你有聽到聲音，是跑過去還是走過去？
證人張彥文答 
    我算是有點快步走過去。



審判長問
    你快步走過去的路，是何材質？
證人張彥文答 
    一般的水泥路。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無請求釋疑事項？或補充詢問證
    人？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均答
    無。
證人張彥文起稱補充：
    這件事情發生完之後，我回去覺得蠻自責，因為我後來想說
    在那麼晚的時候，我當時聽到尖叫聲一開始反應不夠快，其
    實我看到男生跑過去的時候，我覺得如果那時候我反應快一
    點，是不是能夠阻止這個事情發生，我就覺得自己蠻自責。
    後來我回想起來，我跟那個男生對視的時候，我覺得那個男
    生的眼神，除了慌張之外，我現在想起來，覺得他會做這件
    事情有點噁心，反正我覺得他很可怕，晚上對一個女生做這
    個事情真的很過分。
審判長問
    對證人張彥文之證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許威廷答
    沒有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證人張彥文可先行離庭。證人訊問結束。
●數位錄音●●數位錄音●(15:50:36)
審判長諭知
    以下進行爭執事實的書證及物證調查與提出。先請檢察官開
    始。　
檢察官提示證據如下，並告以要旨。
就被告主觀上是否有殺人犯意，提出書證如下：
1.證人林建銘偵查筆錄。
2.被告現場模擬犯案過程影片之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6 張。
3.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告訴人急診病歷、110 年3 月16日陽大
  副醫歷字第1030010176號函暨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2 紙及告訴
  人急診就醫照片4 張。
4.被告於臉書社群網站聊天訊息及發表文章之網頁資料6 頁。
5.被告許威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筆錄。
而就被告是否有中止犯部分，在論告中表示。以上。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異議
    快樂殺人的網頁內容不是卷內證據。被告確實有發出此連結
    訊息，但只有連結沒有連結的內容，檢察官不應解說快樂殺
    人網頁的內容，這可能會造成國民法官若干印象，請檢察官
    不要詳述不在卷內的網頁內容。
審判長諭知
    請檢察官不要詳述網頁內容。
審判長諭知依國民法官法第78條規定，請檢察官將所提出之證據
或複本交付本院。
檢察官均稱
    交付證據原本及電子卷證予庭上。
審判長問
    對被告現場模擬犯案過程影片之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6 張，
    有何意見？
被告答
    對照片沒有意見，模擬情況與當時有蠻大落差。警察的身高
    和被害人有差別，而且因為事發當時，情況是兩個人都在掙



    扎。這跟在模擬的情形警察是用比劃不同，我當時與現在拿
    麥克風類似，刀柄在上，刀刃在下。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答
    模擬翻拍照片只有壹張，辯護人的刀子是靠近或遠離攝影者
    無從得知是否因取景角度有差異，無法證明被告在犯案時有
    刺向被害人。再者這是模擬，只能證明模擬時的情境，無法
    呈現當下實況。
審判長問
    對被告於臉書社群網站聊天訊息及發表文章之網頁資料6 頁
    ，有何意見？
被告答
    當時案發後有很多同學問我，老實說因為感情因素而犯案，
    我覺得很丟臉，我想說和同學講說比較帥的講法，就講說我
    想隨機殺人證明有殺人能力。這件事情我當時寧可講嚴重一
    點，也不想讓人認為我是喜歡告訴人就下手。我其實在那個
    當下我就知道被攻擊的人是告訴人，我只是想要告訴人正眼
    看我。我確實是有說我想證明我有殺人能力，但不是我當時
    想法。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答
    檢察官兩次提請國民法官自行上網搜尋資料，但這些資料不
    在卷內，不應該參考，請審判長和國民法官釐清。
審判長諭知
    請國民法官不要自行上網搜尋這些網頁的資料。
審判長問
    對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告訴人急診病歷、110 年3 月16日
    陽大副醫歷字第1030010176號函暨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2 紙
    及告訴人急診就醫照片4 張，有何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陳馨強律師答
    剛剛那張函有提到是否會休克會因人而異，請法官留意。
審判長問
    對證人林建銘偵查中筆錄，有何意見？
被告答
    我確實有這樣說，但這部分說明同前。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被告許威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筆錄，有何意見？
被告答
    大致上我當時確實有這樣講。
辯護人高大凱律師答
    接下來調查證據會進一步呈現。
審判長
    請辯護人提出與調查爭執事實的書證及物證。
被告及辯護人提出下列證據並告以要旨。
1.證人林建銘的偵查筆錄。 
2.證人張彥文的警詢及偵查中筆錄
3.勘驗扣案之水果刀（勘驗刀刃與刀柄之長度）。
4.蘭陽仁愛醫院函
5.陽大附設醫院急診病歷、公函及就醫摘要回覆單。
6..告訴人鍾舒蔓的偵查筆錄。
7.被告許威廷警詢、偵查中筆錄。
審判長諭知依國民法官法第78條規定，請辯護人將所提出之證據
或複本交付本院。
辯護人均稱
    交付證據原本及電子卷證予庭上。 
審判長問



    對於證人林建銘的偵查筆錄，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於證人張彥文的警詢及偵查中筆錄，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於蘭陽仁愛醫院函，有何意見？
檢察官劉憲英答
    請注意被告的傷口已經有被咬破了。
審判長問
    對於陽大附設醫院急診病歷、公函及就醫摘要回覆單，有何
    意見？
檢察官劉憲英答
    請注意可以全部瀏覽並參考，而非只留意律師摘要的部分。
審判長問
    對於告訴人鍾舒蔓的偵查筆錄，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於被告許威廷警詢、偵查中筆錄，有何意見？
檢察官劉憲英答
    本件案發時間是在109 年12月13日，許威廷是在案發後隔幾
    天才做筆錄。許威廷是12月19日做偵查筆錄。
檢察官吳志成答
    既然辯護人稱被告是胡說八道，那為何又用被告的話證明被
    告無罪。
審判長問
    雙方有無其他證據提出之證據或複本？
檢察官答
    無。
辯護人答
    無。
審判長諭知本日進行之程序結束，改訂明日(110年11月19日) 上
午9時30分於本院第二法庭續行審理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
人應自行到庭不另通知，被告如無故不到庭得命拘提，均請回，
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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